
无无奈奈的的居居委委会会““万万能能章章””
面对各种“奇葩证明”，盖与不盖令人头疼

文/片 本报记者 许建立

居民为理赔
要居委会开受伤证明

“7月份，有一位居民来到
居委会，进门就说她没有职业，
要开收入证明给她的家人办理
临时救助。我们告诉她，居委会
证明不能随便开，关键是我们也
不了解她的真实情况。工作人员
正在犹豫的时候，她上来就拍桌
子说：你不用看，我就是无业，你
就给我盖个章就行。”对两个月
前的这件事，青龙街社区居委
会工作人员李臻臻记忆犹新。

翻开青龙街社区的社区
印章使用登记本，里面详细
记录了盖章的具体事宜，每
天得有十多条记录，其中不
乏让居委会左右为难的“奇
葩证明”。李臻臻很无奈地告
诉记者，不少很难理解要求
开证明的那些单位的想法。

后坡街社区居委会副主任
杨霄霞也坦言：“有些证明让居
委会开得‘别扭’。”有的证明就
是重复证明，比如有居民单位
已经出具婚育关系证明，但非

得要求居委会再出具一份相同
内容的证明；重度残疾人不能
出门拿药，其妈妈代为拿药，让
居委会开母女关系证明；一位
老人为孙子上学非让居委会出
具青后五区11号楼同东青龙街
100号为同一地址。

“让你开，你就得开，不开
就是耽误我办事。”这是某些居
民找居委会开具“奇葩证明”的
逻辑。杨霄霞介绍，情况好一
点的话，居民能够听社区工
作人员耐心解释，情况差一
点的，拍桌子瞪眼的亦有之。

“面对这种不理解的居民，我
们一般都积极劝导，不过有
时我们也没招儿。因为开了
证明，我们是要担责的。有的
居委会就曾因开过的一张证明
而被卷进了法律纠纷。”

社区拿不准会去核实
但难度越来越大

为应对一些“奇葩证明”，
李臻臻现在看到有关部门出台
开具证明的新政策的新闻后，
都会将报纸留存起来，不为别
的就为再遇到类似情况时，把
报纸拿出来给居民看。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对
于有些一时难以证明、事关居
民正当切身利益的事情，社区
居委会也并没有偷懒，“拿不准
的情况，我们会亲自去核实，咨
询楼长和临近的派出所，联合
其他单位一起为居民出主意，
解难题”。

青龙街社区居委会主任王
群群说：“目前社区租房的人
多，流动人口多，复杂的人员情
况也增加了我们现场核实和开
具证明的难度。在涉及家庭内
部事情，特别是财产纠纷问题
上，我们是慎之又慎。”

比如，尤其是房产继承等
问题上，牵涉部门较多，社区居
委会就成了诸多证明的重要一
环。青后小区某居民的外祖父
母都早已去世，为办理房产公
证，让居委会开“某某的外祖父
母姓名不详，早已去世”证明。
一位居民来居委会，要证明他
在青后小区居住，并且赡养了
家中老人。“对于家庭成员是否
尽了赡养义务这个事情上，居
委会真的不好开证明。”王群群
坦言，“有些证明不能随便开，
出现法律纠纷，居委会也承担
不了啊。”

在某些人眼里，社区居委会的公章好像一个万能章，有些单位
遇到拿不准或者不想亲自核实的事情，就让居民去找居委会盖章
证明。面对这种情况，社区居委会也很为难，因为大多明明是社区
职责之外的事。同时居民怎么说，居委会就怎么开肯定也不行，不
给居民开证明吧，居民的一些急事可能就卡住了。盖与不盖，成了
社区居委会十分头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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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证明”频现

实为相应部门偷懒

葛记者手记

社区居委会的公章很小，但要这枚小公章办的事却不少。面
对五花八门的“奇葩证明”，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早已“修炼”
了强大的心理。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些要求开具证明的事项，实为相应的
职能部门“偷懒”造成的，本应属于相应部门负责核实的工作转
嫁到了最基层的社区居委会身上，造成居民的不便和居委会的
任务繁重，这种变相转移责任行为是懒政的体现。

在山东省《关于减轻社区负担增强社区居民委员会自治功
能和服务效能的十项规定》中明确规定了社区居委会依法协助
政府开展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同时还指出凡属基层
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不得转嫁给社区居民委员会。

社区公章和印章使用登记本是使用很频繁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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